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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背景

根据《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加强涉变动项目环评与排污许可管理衔

接的通知》（苏环办〔2021〕152号）涉及验收后变动的，变动内容

对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不纳入环评管理的，排

污单位应针对变动情况编制《建设项目验收后变动影响分析》。

根据上述要求，针对沛县沛城污水处理厂验收后的以下变动：①

一期 A2/O工艺的第一格好氧区部分改造为缺氧区，二期原第一好氧

区改造为缺氧区，原缺氧区北半段改造为好氧区，南半段作为缺氧区

不变；②一期接触过滤池改造为硫自养反硝化脱氮滤池；③对生物除

臭系统进行改造，更换原有生物填料，并在 2座生物除臭装置前增加

2座碱液喷淋塔及自动加药装置。

2编制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年 1月 1日）；

（2）《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加强涉变动项目环评与排污许可管理

衔接的通知》（苏环办〔2021〕152号）；

（3）《关于印发淀粉等五个行业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的通知》

（环办环评函〔2019〕934号）；

（4）《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水处理（试行）》

（HJ978-2018）；

（5）《排污许可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736号，2021年 3月

1日起施行）；

（6）《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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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5年版）；

（8）《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DB32/4440-2022）；

（9）《沛县沛城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工程方案设计》（济南市

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25年 8月）。

3建设项目概况

沛县沛城污水处理厂位于江苏省徐州市沛县东环路西侧，沿河大

桥南，主要承担沛县集水区域内的生活污水的处理，服务范围：沿河

以南，徐沛运河以东地区为沛城污水收集分区，总体处理能力为 5.5

万 t/d。

沛县沛城污水处理厂分为两期建设，其中一期工程处理能力为

2.5万 m3/d，一期工程于 2005年 12月 18日开始投入运营，原出水执

行标准为《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 B

标准。一期工程于 2013年 4月至 7月进行了提标改造，改造后出水

执行一级标准的 A标准。二期工程扩建 2.5万 m3/d污水处理项目，

于 2009年投入运营。2017年《沛县沛城污水处理厂增能技改项目环

境影响报告表》中，污水处理厂处理规模由 50000m3/d 增容至

55000m3/d。沛县源泉水务运营有限公司负责沛县沛城污水处理厂的

日常运营。

沛县沛城污水处理厂基本情况见表 3.1-1，各期项目环保手续落

实、排污许可申领情况及运营情况见表 3.1-1。
表 3.1-1 污水处理厂基本信息表

运营单位

单位名称 沛县源泉水务运营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 江苏省徐州市沛县东环路西侧，沿河 所在区/县 沛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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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桥南

企业性质 有限公司 组织机构代码 91320322661312765D
法人代表 何洲 所在开发区 --

运营对象

名称 沛县沛城污水处理厂 占地面积 61.83亩

单位地址
江苏省徐州市沛县东环路西侧，沿河

大桥南
联系人 赵裕国

联系电话 15805223375 一期、二期规模 5.5万 m3/d
所属行业 D4620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 职工人数 23人
经度坐标 116°56′54.42″ 纬度坐标 34°44′25.22″
工作制度 全年工作，年工作时数为 8760小时

表 3.1-2 污水处理厂环保手续落实情况

项目名称
环评批复及

时间
验收时间 验收单位

验收

情况
排污许可证申领情况

沛城污水处理厂

环境影响报告书

2000年 4月
27日

2006年10月
一期完成验

收；2009年
11月二期完

成验收

沛县环境

保护局
已通过

2019年 8月 14
日首次取得排污许可证，

2025年 8月 15日完成了变

更，编号为

91320322661312765D002K。

徐州大众源泉环

境产业有限公司

沛县沛城污水处

理厂一期提标改

造工程建设项目

沛环审〔2012〕
18号，2012
年 5月 18日

2014年 1月
沛县环境

保护局
已通过

沛县沛城污水处

理厂增能技改项

目

沛环审〔2018〕
58号，2018
年 4月 29日

2019年12月 自主验收 已通过

2022年 12月 28日，江苏省发布了江苏省《城镇污水处理厂污

染物排放标准》（DB32/4440-2022），本标准自 2026年 3月 28日起

实施。沛县沛城污水处理厂目前执行《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

准》（GB18918-2002）中一级 A标准，根据江苏省《城镇污水处理

厂污染物排放标准》（DB32/4440-2022）的要求，自 2026年 3月 28

日起，沛县沛城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应执行江苏省新地标，现状污

水处理厂出水无法满足江苏省新地标的要求。故沛县沛城污水处理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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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进行提标改造。

本次针对沛县沛城污水处理厂验收后的以下变动：①一期 A2/O

工艺的第一格好氧区部分改造为缺氧区，二期倒置 A2/O+AO工艺改

造为 A2/O工艺，原好氧区改造为缺氧区，原缺氧区北半段改造为好

氧区，南半段作为缺氧区不变；②一期接触过滤池改造为硫自养反硝

化脱氮滤池；③对生物除臭系统进行改造，更换原有生物填料，并在

2座生物除臭装置前增加 2座碱液喷淋塔及自动加药装置。

4建设项目变动情况

4.1本次变动情况

4.1.1项目建设性质

沛县沛城污水处理厂主要处理纳污范围内的生活污水，行业类别

为 D4620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变动前后，项目建设性质及行业

类别不发生变化。

4.1.2项目建设规模

沛县沛城污水处理厂工程验收后处理能力不变。

表 4.1-1 项目建设规模变动前后对比表

工程名称
环评阶段设计水处理能

力（万 t/d）
验收阶段水处理能

力（万 t/d）
变动后处理能力

（万 t/d）
沛县沛城污水处理厂增能技

改项目
5.5 5.5 5.5

4.1.3项目建设地点

沛县沛城污水处理厂位于江苏省徐州市沛县东环路西侧，沿河大

桥南。变动前后，建设地点不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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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生产工艺流程及产污环节

（1）工程生产工艺流程

一期、二期生产工艺流程改造前后变化见图 4.1-1~图 4.1-2。

图 4.1-1 工程变动前生产工艺流程及产污环节图

图 4.1-2 工程变动后生产工艺流程及产污环节图

4.1.5原辅材料

实际原辅材料用量见表 4.1-2。
表 4.1-2 项目原辅材料用量一览表

序号 原辅材料名称
环评及验收年耗量

（t/a）
实际建设年耗量

（t/a）
与环评及验收一致性分

析

1 聚丙烯酰胺 12 10 减少

硫自养反硝化滤池

缺氧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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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液体硫酸铝 720 720 一致

3 聚合硫酸铁 240 400 增加

4 醋酸钠 260 1000 增加

5 次氯酸钠 180 180 一致

4.1.6环境保护措施

见表 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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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3 沛县沛城污水处理厂环境保护措施变化情况一览表

序号 类别 环评及批复以及验收要求 实际建设情况 变动情况

1
废水

处理

措施

一期：采用“粗格栅+细格栅+旋流沉砂池+AAO
生化池+二沉池+接触过滤池+次氯酸钠消毒后

排放”；二期：采用“粗格栅+集水池+细格栅

+旋流沉砂池+倒置 AAO+A/O生化池+二沉池+
接触过滤池+次氯酸钠消毒后排放”，出水均执

行《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8918-2002）一级 A标准要求。

一期：“粗格栅+细格栅+沉砂池+AAO生化池+二
沉池+硫自养反硝化脱氮滤池+次氯酸钠消毒后排

放”；二期：“粗格栅+集水池+细格栅+旋流沉砂

池+AAO+二沉池+接触过滤池+次氯酸钠消毒”处

理后排放。出水执行江苏省《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

物排放标准》（DB32/4440-2022）C标准。

一期 A2/O工艺的第一格好

氧区部分改造为缺氧区，二

期原第一好氧区改造为缺氧

区，原缺氧区北半段改造为

好氧区，南半段作为缺氧区

不变；一期接触过滤池改造

为硫自养反硝化脱氮滤池。

执行标准执行江苏省《城镇

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

准》（DB32/4440-2022）C
标准。

2
废气

处理

措施

污泥处理过程中产生恶臭气体经加盖+微负压

收集，经生物除臭处理后经 1根 15m高排气筒

（DA001）排放；污水处理过程中产生恶臭气

体经加盖+微负压收集，经生物除臭处理后经 1
根 15m高排气筒（DA002）排放。

污泥处理过程中产生恶臭气体经加盖+微负压收

集，经碱液喷淋塔+生物除臭处理后经 1根 15m高

排气筒（DA001）排放；污水处理过程中产生恶臭

气体经加盖+微负压收集，经碱液喷淋塔+生物除臭

处理后经 1根 15m高排气筒（DA002）排放。

新增 2座碱液喷淋塔。

3 噪声
选用先进的低噪声设备，合理布局噪声源，采

取隔声、消音、减震等降噪措施。

水泵、风机、空压机等设备产生的噪声通过采取隔

声、减振、选用低噪声设备等措施降噪。
一致

4 固废

污泥委托光大环保固废处置（新沂）有限公司

外运处置；栅渣、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定时清

理；实验室废液委托光大环保固废处置（新沂）

有限公司外运处置。

污泥委托光大环保固废处置（沛县）有限公司外运

处置；栅渣、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定时清理。化验

室废液、废机油、废试剂瓶委托徐州彭源环境技术

有限公司处置。

实际运行过程中会产生废机

油和废试剂瓶，环评及验收

未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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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变动相符性分析

上述变动与环办环评函﹝2019﹞934号文件中“水处理建设项目

重大变动清单”对照分析见表 4.2-1。
表 4.2-1 本项目建设内容与环办环评函﹝2019﹞934号文件对照一览表

项目 文件要求 环评及验收情况 实际建设情况 变动情况
是否属于

重大变动

规模

1.污水设计日处

理能力增加 30%
及以上。

一期、二期工程处

理污水量共 5.5万
m3/d。

一期、二期工程处理

污水量共5.5万m3/d。
未变动。 /

建设

地点

2.项目重新选址；

在原厂址附近调

整（包括总平面布

置变化）导致大气

环境防护距离内

新增环境敏感点。

江苏省徐州市沛县

东环路西侧，沿河

大桥南。

江苏省徐州市沛县东

环路西侧，沿河大桥

南。

地点未变动。 /

生产

工艺

3.废水处理工艺

变化或进水水质、

水量变化，导致污

染物项目或污染

物排放量增加。

一期：采用“粗格

栅+细格栅+旋流沉

砂池+AAO生化池

+二沉池+接触过滤

池+次氯酸钠消毒

后排放”；二期：

采用“粗格栅+集水

池+细格栅+旋流沉

砂池+倒置

AAO+A/O生化池+
二沉池+接触过滤

池+次氯酸钠消毒

后排放”，出水均

执行《城镇污水处

理厂污染物排放标

准》

（GB18918-2002）
一级 A标准要求。

一期：“粗格栅+细
格栅+沉砂池+AAO
生化池+二沉池+硫
自养反硝化脱氮滤池

+次氯酸钠消毒后排

放”；二期：“粗格

栅+集水池+细格栅+
旋流沉砂池+AAO+
二沉池+接触过滤池

+次氯酸钠消毒”处

理后排放。出水执行

江苏省《城镇污水处

理厂污染物排放标

准》

（DB32/4440-2022）
C标准。

一期 A2/O工艺

的第一格好氧

区部分改造为

缺氧区，二期原

第一好氧区改

造为缺氧区，原

缺氧区北半段

改造为好氧区，

南半段作为缺

氧区不变；一期

接触过滤池改

造为硫自养反

硝化脱氮滤池。

执行标准执行

江苏省《城镇污

水处理厂污染

物排放标准》

（DB32/4440-2
022）C标准。

变动属于

废水处理

工艺优

化，保证

出水长期

稳定达标

排放，不

属于重大

变动。

环境

保护

措施

4. 新增废水排放

口；废水排放去向

由间接排放改为

直接排放；直接排

放口位置变化导

致不利环境影响

一期、二期处理后

的废水通过

DW001排放。

一期、二期处理后的

废水通过 DW001排
放。

未变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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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文件要求 环评及验收情况 实际建设情况 变动情况
是否属于

重大变动

加重。

5. 废气处理设施

变化导致污染物

排放量增加（废气

无组织排放改为

有组织排放的除

外）；排气筒高度

降低 10%及以上。

污泥处理过程中产

生恶臭气体经加盖

+微负压收集，经生

物除臭处理后经 1
根 15m高排气筒

（DA001）排放；

污水处理过程中产

生恶臭气体经加盖

+微负压收集，经生

物除臭处理后经 1
根 15m高排气筒

（DA002）排放。

污泥处理过程中产生

恶臭气体经加盖+微
负压收集，经碱液喷

淋塔+生物除臭处理

后经 1根 15m高排气

筒（DA001）排放；

污水处理过程中产生

恶臭气体经加盖+微
负压收集，经碱液喷

淋塔+生物除臭处理

后经 1根 15m高排气

筒（DA002）排放。

新增 2座碱液

喷淋塔。

废气处理

工艺优化，

保证废气

长期稳定

达标排放，

不属于重

大变动。

6. 污泥产生量增

加且自行处置能

力不足，或污泥处

置方式由外委改

为自行处置，或自

行处置方式变化，

导致不利环境影

响加重。

污泥委托光大环保

固废处置（新沂）

有限公司外运处

置；栅渣、生活垃

圾由环卫部门定时

清理；实验室废液

委托光大环保固废

处置（新沂）有限

公司外运处置。

污泥委托光大环保固

废处置（沛县）有限

公司外运处置；栅渣、

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

定时清理。化验室废

液、废机油、废试剂

瓶委托徐州彭源环境

技术有限公司处置。

实际运行过程

中会产生废机

油和废试剂瓶，

环评及验收未

识别。

危废种类

环评及验

收未完全

识别，均交

有资质单

位处理，不

属于重大

变动。

对照《关于印发淀粉等五个行业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的通知 》

（环办环评函﹝2019﹞934 号）中《水处理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

本次变动情况不属于重大变动。对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

理名录》（2021版），上述变动未纳入环评管理，为验收后一般变

动，因此对上述变动进行环境影响分析。

5建设项目（变动）环境影响分析

5.1水环境影响分析

（1）改造一期接触过滤池变动的可行性。

硫自养反硝化脱氮滤池具有脱氮负荷高、效率稳定、低能耗、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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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外碳源投加成本、无二次污染风险等显著优势，根据三八河污水处

理厂硫自养反硝化脱氮滤池改造实验数据，采用原位改造接触过滤池

为硫自养反硝化滤池脱氮效果良好，总氮去除量平均为 4.15mg/l，去

除率平均为 38.27%。改造后提高了总氮去除效率，保证出水长期稳

定达标排放，未对环境产生不利影响。

（2）改造一期及二期生化池变动的可行性

一期 A2/O工艺的第一格好氧区部分改造为缺氧区，二期原第一

好氧区改造为缺氧区，原缺氧区北半段改造为好氧区，南半段作为缺

氧区不变。通过调整一、二期处理水量分配及各区水力停留时间，保

留了厌氧区，并将部分好氧区调整为缺氧区，增加反硝化时间，提高

脱氮能力，保证出水长期稳定达标排放，未对环境产生不利影响。

以上变动废水处理工艺优化，保证出水长期稳定达标排放，未对

环境产生不利影响。

5.2大气环境影响分析

沛县沛城污水处理厂变动前污水处理厂采用生物除臭工艺来处

理恶臭污染物，根据现状污水处理厂大气污染污物监测报告，若执行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DB32/4440-2022）中表 5限值

要求，恶臭污染物部分指标存在超标风险。为确保处理后的恶臭污染

物能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DB32/4440-2022）中

表 5限值要求，对生物除臭系统进行改造，更换原有生物填料，并增

加 2座预处理喷淋塔及自动加药装置，对恶臭污染物进行预处理，属

于废气处理工艺优化，未对环境造成不利影响，不属于重大变动。



沛县沛城污水处理厂增能技改项目验收后变动环境影响分析

11

5.3环境风险源环境影响分析

变动前后沛县沛城污水处理厂涉及的风险物质未发生变化。

（1）污水处理厂涉气环境风险物质主要为次氯酸钠。

表 5.3-1 涉气环境风险物质数量、临界量

危险物质 CAS号
最大储存量

w（t）
临界量

W（t）
Q=w/W 备注

次氯酸钠 7681-52-9 1 5 0.2 第三部分有毒液态物质

合计 0.2 -
注：表中临界量的确定依据是《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分级方法》附录 A，风险物质储存量

以纯物质量计算。

污水处理厂涉气 Q=0.2，Q＜1，以 Q0表示。

（2）污水处理厂涉水环境风险物质主要为次氯酸钠、废液、聚

合氯化铝、硫酸铝、聚合硫酸铁。

表 5.3-2 涉水环境风险物质数量、临界量

危险物质 CAS号
最大储存量

w（t）
临界量

W（t）
Q=w/W 备注

次氯酸钠 7681-52-9 1 5 0.2 第五部分 其他有毒物质

废液 - 2 100 0.02
第八部分 其他类物质及污

染物 386健康危险急性毒性

物质（类别 1)
硫酸铝 - 2 200 0.01 第八部分其他类物质及污染

物 391 危害水环境危害物质

（慢性毒性类别：慢性 2）
聚合硫酸铁 - 6 200 0.03
醋酸钠 - 10.5 200 0.0525
废机油 - 0.1 2500 0.00004

合计 0.31254 -
注：表中临界量的确定依据是《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分级方法》附录 A，风险物质储存量

以纯物质量计算。

涉水 Q=0.31254，Q＜1，以 Q0表示。

因此污水处理厂风险等级为“一般-[一般-大气（Q0）+一般-水

（Q0）]”。污水处理厂严格按照环境风险防控措施要求进行，有效控

制厂内环境风险，对环境影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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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建设项目变动环境影响分析结论

沛县沛城污水处理厂位于江苏省徐州市沛县东环路西侧，沿河大

桥南，主要承担沛县集水区域内的生活污水的处理，服务范围：沿河

以南，徐沛运河以东地区为沛城污水收集分区，总体处理能力为 5.5

万 t/d。一期、二期项目均已落实了环评及验收手续，并已取得了排

污许可证。

沛县沛城污水处理厂本次变动主要为①一期 A2/O工艺的第一格

好氧区部分改造为缺氧区，二期原第一好氧区改造为缺氧区，原缺氧

区北半段改造为好氧区，南半段作为缺氧区不变；②一期接触过滤池

改造为硫自养反硝化脱氮滤池；③对生物除臭系统进行改造，更换原

有生物填料，并在 2座生物除臭装置前增加 2座碱液喷淋塔及自动加

药装置。本次变动属于废水和废气处理工艺优化，未对环境产生不利

影响。项目的规模、地点、主体处理工艺未发生变动。通过变动环境

影响分析结果，沛县沛城污水处理厂变动不会对环境造成不利影响。

根据《关于印发淀粉等五个行业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的通知》（环

办环评函﹝2019﹞934号）的规定及要求，上述变动不属于重大变动。

且从环保角度分析，本项目的变动调整是可行的。

根据《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十五条：“在排污许可证有效期内，

排污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重新申请取得排污许可证：①新建、

改建、扩建排放污染物的项目；②生产经营场所、污染物排放口位置

或者污染物排放方式、排放去向发生变化；③污染物排放口数量或者

污染物排放种类、排放量、排放浓度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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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变动影响分析，本次变动同时根据《省生态环境厅关于

加强涉变动影响分析项目环评与排污许可管理衔接的通知》（苏环办

2021〕122号）的要求，本次变动不属于重新申请的情形，可以纳入

排污许可证变更管理。



附件 1 环评批复

附件 2 应急预案备案表

附件 3 排污许可证

附件 4 固废处置协议



附图 1地理位置图

污水处理厂



附图 2平面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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沛县沛城污水处理厂增能技改项目

验收后变动环境影响分析评审意见

2026年 3月 26日，沛县源泉水务运营有限公司根据《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加

强涉及变动项目环评与排污许可管理衔接的通知》（苏环办〔2021〕112号）的

要求，对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年版）、《排污许可管

理条例》、《关于印发<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的通知>》（环

办环评函〔2020〕688号）相关要求，邀请了 2名专家对《沛县沛城污水处理厂

增能技改项目验收后变动环境影响分析》进行评审（名单附后）。

专家了解了污水处理厂生产工艺、环保处理措施的变动情况，审阅了污水处

理厂环评及验收等相关资料，形成意见如下：

一、工程变动情况

（1）废水处理措施的变化：

①一期 A2/O工艺的第一格好氧区部分改造为缺氧区，二期原第一好氧区改

造为缺氧区，原缺氧区北半段改造为好氧区，南半段作为缺氧区不变；

②一期接触过滤池改造为硫自养反硝化脱氮滤池。

（2）废气处理措施变化：

对生物除臭系统进行改造，更换原有生物填料，并在 2座生物除臭装置前增

加 2座碱液喷淋塔及自动加药装置。

二、结论

评审专家认为：沛县沛城污水处理厂增能技改项目上述验收后变动不属于重

大变动，根据《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加强涉及变动项目环评与排污许可管理衔接的

通知》（苏环办〔2021〕122号）的要求，对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

理名录》（2021年版），无需纳入环评管理，可纳入排污许可管理。

三、建议

1、细化变动原因分析。

2、完善变动后的环境影响分析，尽快完成排污许可变更。

3、完善附图及附件。

专家（签字）：

2026 年 3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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